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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福州佳盛机械有限公司
	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是发现该公司无工人在车间进行生产作业，但铁水包有余热，现场有生产产品和生产原料，冷却水池循环水还有热气散热。现场建有一条流水线铸造生产线和一条机械造型铸造线，每条生产线配套建有布袋除尘设备（中频电炉配套布袋除尘、砂处理、抛丸工序）。该公司无法提供环保治理设施竣工验收材料。查阅该公司的历月电费明细，2022年1月至2023年11月均有电费产生，共产生358万度；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查询发现该公司未完成自主验收。经调查询问,法人郑东挺证实其负责公司的全部生产运行管理，无其他责任人员；证实该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事实。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27.7146
	正在执行
	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